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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有關桃園市國民教育輔導團辦理105學年度第一學期國民

中學到校輔導一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桃園市國民教育輔導團國中組到校輔導實施計畫（附

件一）辦理。

二、到校輔導以配合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推動學校教師共

同備課、觀課及議課等課程與教學政策為重點。

三、請各校依安排場次及到校輔導相關需求，於活動前確實與

各輔導小組聯絡人完成相關準備工作；與會人員准予公（

差）假登記。

四、檢附桃園市105年度國民教育輔導團國民中學到校輔導場

次規劃表（附件二）、各領域（議題）輔導小組聯絡人一

覽表（附件三）各1份。

正本：本市公私立各國中

副本：楊明國中蔡淑梓教師(含附件)、中壢國中王耘婕教師(含附件)、同德國中許丞芳

教師(含附件)、文昌國中鄭曉徽教師(含附件)、山腳國中謝熹鈐教師(含附件)、

福豐國中王靜新教師(含附件)、東興國中謝豐任教師(含附件)、南崁國中潘玟

教師(含附件)、新明國中呂理昌組長(含附件)、興南國中陳承駿教師(含附件)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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興國國小徐文義組長(含附件)、楊梅國中黃馨瑤教師(含附件) 2016-10-03
15:21:26


